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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省 商 务 厅 文 件
湘商秩〔2021〕7号

湖南省商务厅关于公布
权责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目录的通知

厅机关各处室（中心）：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决策部

署，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依法行政，按

照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要求，现将厅本级权责

清单和公共服务事项目录（见附件）予以公布。

附件：1.湖南省商务厅权责清单

2.湖南省商务厅公共服务事项目录

湖南省商务厅

2021年 9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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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商务厅权责清单

序

号
权力类型 基本编码 权力名称 权力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责任处

室

追责对象范

围

1 行政许可 000121001000
限制进出口

技术的进出

口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

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732号）[2020年修订]第
6条；

2.《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

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9
年第 1号）第 4条；

3.《禁止出口限制进口技术

管理办法》（商务部、科学

技术部令 2009第 2号）第 4
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和现场进行审查,
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认定或不予认定的书面

决定;不予认定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许可证书，建

立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依法依规严格履行对本地区限制进出

口技术的监督检查职责，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 30、32、
34、37、38、39、40、42、
44、61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

6条；《禁止进口限制进口

技术管理办法》第 4条；《禁

止出口限制进口技术管理

办法》第 4条。

服 务 贸

易 和 商

贸 服 务

业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

及分管领导、内

设机构负责人、

具体经办人

2 行政许可 000121002000
对外劳务合

作经营资格

核准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620号）第 5、
6、7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

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书面

决定，不予批准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送达《关于同意赋予对外劳

务合作经营资格的批复》，并通知其在缴纳对外劳务

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保函后领取《对外劳务合作经营

资格证书》；建立信息档案向社会公布。

5.事后监管责任：定期开展“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对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查处并公开结果。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 30、32、
34、37、38、39、40、42、
44、61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对外贸易法》第 10 条；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

第 5、6、7条

对 外 投

资 和 经

济 合 作

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

及分管领导、内

设机构负责人、

具体经办人

3 行政许可 000121006000
从事拍卖业

务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1996年 7月 5日主席令第

七十号，2015年 4月 24日
予以修改）第 11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和现场进行审查,

《行政许可法》第 30、32、
34、37、38、39、40、42、
44、61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拍卖法》（1996年 7月 5

流通业

发展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

及分管领导、内

设机构负责人、

具体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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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拍卖管理办法》（2004
年 12月 2日商务部令第 24
号，商务部令 2015年第 2号
修订、2019年 11月 30日修

订）第 13条；

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认定或不予认定的书面

决定;不予认定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许可证书，建

立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指导和监督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业务工

作。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日主席令第七十号，2015
年 4月 24日予以修改）第

11条；《拍卖管理办法》

（2004年 12月 2日商务部

令第 24号，商务部令 2015
年第 2号修订）第 13条；

4 行政许可 000121007000
报废机动车

回收企业资

质认定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

法》（国务院令第 715号）

第 5、7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

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和现场进行审查,
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认定或不予认定的书面

决定;不予认定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或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许可证书，建

立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指导和监督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业务工

作。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 30、32、
34、37、38、39、40、42、
44、61条；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

法》（国务院令第 715号）

第 5、7条

市 场 体

系 建 设

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

及分管领导、内

设机构负责人、

具体经办人

5 行政许可 000121011000

部分易制毒

化学品和石

墨类相关制

品进出口许

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

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五十八号）第 5、21、
22、28、29、39、41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

管制条例》（国务院令第 480
号，2006年 11月 9日修订）

第 5、12、13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

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

例》第 6、7、8、13、14、
15、19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易制毒

化学品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3号
（2018年 9月 18日第三次

修订）第 3、26、27、32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

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书面

决定，不予批准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责任：在规定期限内向申请人送达许可证件；建

立信息档案，公开有关信息。

5.事后监管责任:依法依规严格履行对本地区两用物项

进出口的监督检查职责，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6.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1.《行政许可法》第 30、32、
34、37、38、39、40、42、
44、61条；

2.《出口管制法》第 42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

管制条例》第 20条；

4.《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

口管制条例》第 25条；

5.《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第 43条；

6.《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

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第 20
条；

7.《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

许可证管理办法》第 33、40、
41条；

8.《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

加 工 贸

易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

及分管领导、内

设机构负责人、

具体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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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

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对

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

贸委、海关总署第 33号令）

第 6、7、8、9、10、12、13、
14、16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敏感物

项和技术出口经营登记管理

办法》（商务部令 2015年第

2号）第 3、5、6、10、12
条；

7.《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

许可证管理办法》（部分失

效，本法规中《两用物项和

技术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

已被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

2006年第 96号公布《两用

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

理目录》废止）第 5、6、7、
8、9、11、12、13、14、15、
26、27、32条；

8.《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

理规定》（商务部令 2015第
2号）第 4、15、16、17、18、
24、25、26、28、29、30条。

理规定》第 52条。

6 行政许可 001021001000

对协议国家

的纺织品出

口原产地证

核发

《商务部 海关总署公告》

（2004年第 82号）第 3条；

商务部关于印发《纺织品临

时出口许可证申领签发工作

规范》的通知（商配发〔2005〕
第 707号）第 2、3、5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

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书面

决定，不予批准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事后监管责任:依法依规严格履行对本地区对协议国

家的纺织品出口原产地证核发的监督检查职责，依法

查处违法行为。

5.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 29、30、
31、32、33、34、39条。

对外贸

易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

及分管领导、内

设机构负责人、

具体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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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政许可 000121012000 货物自动进

口许可

《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七号，

2016 年修订）第 15 条第一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

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332号）第 22条第一款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

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书面

决定，不予批准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事后监管责任:依法依规严格履行对本地区货物自动

进口许可的监督检查职责，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5.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 29、30、
31、32、33、34、39条。《货

物自动进口管理办法》。

对 外 贸

易处、加

工 贸 易

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

及分管领导、内

设机构负责人、

具体经办人

8 行政许可 00012101500Y
限制进出口

货物的许可

证审批

《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七号，

2016年修订）第 16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32
号）第 10 条第一款、第 11
条第一款、第 35条第一款、

第 36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应当告

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书面

决定，不予批准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事后监管责任:依法依规严格履行对本地区限制进出

口货物的许可证审批的监督检查职责，依法查处违法

行为。

5.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行政许可法》第 29、30、
31、32、33、34、39条。《货

物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

《出口商品配额管理办法》。

对 外 贸

易处、加

工 贸 易

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

及分管领导、内

设机构负责人、

具体经办人

9 行政确认 000721001000
经第三地转

投资的台湾

投资者确认

《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

资认定暂行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务院台

湾事务办公室 公告 2019年
第 61号）第 3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认定或不予认定的书面

决定，不予认定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

投资认定暂行办法》

投 资 管

理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

及分管领导、内

设机构负责人、

具体经办人

10 行政确认 000721003000

牵头组织对

外资研发中

心采购设备

免、退税资格

进行审核认

定

《财政部等十一部门关于

“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

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关税〔2021〕24
号）第 2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认定或不予认定的书面

决定，不予认定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外资研发中心采购设备

免/退税资格审核办法》

投 资 管

理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

及分管领导、内

设机构负责人、

具体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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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行政确认 000721004000

鼓励类外商

投资企业进

口设备减免

税信息确认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进

口设备减免税有关工作的通

知》（商办资函〔2017〕第

367号）第 2条

1.受理责任：公示法定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认定或不予认定的书面

决定，不予认定应告知理由，并告知相对人申请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做好鼓励类外商投资企

业进口设备减免税有关工

作的通知》

投 资 管

理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

及分管领导、内

设机构负责人、

具体经办人

12 其他行政

权力
431021044W00 洗染业经营

者备案登记

《洗染业管理办法》（商务

部、国家工商总局、环保总

局令 2007年第 5号）第 5条

1.受理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受理。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予以备案

登记。

4.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洗染业管理办法》（商务

部、国家工商总局、环保总

局令 2007 年第 5 号）第 5
条。

服 务 贸

易 和 商

贸 服 务

业处

单位法定代表人

及分管领导、内

设机构负责人、

具体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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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省商务厅公共服务事项目录

序号 事 项 名 称 基 本 编 码
服 务

层 级

业 务 指 导

实 施 部 门
服务类型

1 外来投资企业咨询和投诉 432021101W00
省级，市级，

县级
投资管理处 依申请类

2 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咨询 432021201W00
省级，市级，

县级

对外投资和

经济合作处
依申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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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1年 9月 18日印发


